《朝阳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征求意见稿）》

草拟说明

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各项举措在朝阳区率先落地见效，加快构建以事业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事业、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的养老服务工作新格局，按照吴小杰书记要求，在杨洪福副区长的带领下，我局组织力量研究制定《朝阳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

一、《三年行动计划》起草过程

自2025年10月起，区民政局积极与区朝阳园管委会、区卫健委、区教委、区国资委、规自朝阳分局、区商务局、区人力社保局等相关单位沟通配合，结合朝阳区实际情况，开始编制三年行动计划。期间，吴小杰书记进行5次专题调度，区民政局会同朝阳园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定期集中研讨，积极到相关企业、园区、高校开展走访调研十余次，并组织赴沈阳市进行考察，广泛吸取各方意见。同时，也参阅了大量资料，全面分析全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以便真正体现朝阳区特色、解决朝阳区养老实际问题。根据调度会精神及前期工作情况，经征求各部门及市民政局意见，通过5轮次的修改，我局起草了《朝阳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征求意见稿）。
二、《三年行动计划》研制思路

《三年行动计划》的起草，既充分考虑了现阶段朝阳区养老事业产业发展的现状，同时也认真研判了“十五五”期间养老事业产业的发展趋势和重点任务。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北京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聚焦人口老龄化深刻变化，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强化科技创新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赋能效应，全面推动卫健、商务、金融、文旅、教育等产业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发展，以场景为驱动，以生态为核心，以集群为目标，加快构建以事业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事业、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的养老服务工作新格局，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三、《三年行动计划》主要内容

《三年行动计划》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三个部分。

1.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为坚持事业政府主导与产业市场配置相结合、坚持统筹前瞻布局与重点项目引领相结合、坚持服务扩容提质与多维多元联动相结合、坚持场景创新驱动与产业培育集聚相结合。
主要目标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康养深度融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医养残康文娱教等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均衡、精准适配；构建形成国内领先的智慧康养特色产业创新生态，引进培育一批专业化、领军型企业，打造一批智慧康复、智慧照护、健康管理、康养生活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示范场景，引领带动一批智慧康养+居住、商业、金融、文旅等新型业态蓬勃发展。

2.主要任务

主要包括7方面39项具体任务。

一是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完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巩固居家养老基础作用、强化社区养老布局服务协同、优化机构养老专业支撑作用。二是促进医养结合协同发展,包括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医养资源共享、推进医养结合特色医疗机构建设、强化医养结合服务基础供给、推进医养残康融合机制建立。三是打造数智养老产业集群，加强关键技术和产品攻关、推动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深化全领域场景培育与开放、支持各类专业平台建设、打造养老科技产业园区、支持养老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支持平台型科技养老企业发展壮大、支持智慧监测产业创新发展、支持智能康复辅具企业集聚发展、支持专病医疗及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四是推动特色康养服务业态发展，包括支持发展老年教育产业、鼓励发展养老旅居新业态、推动银发商业跨越发展、鼓励家政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促进养老金融创新发展。五是构建立体化康养服务人才体系，包括培育专业康养服务人才、加大康养培训支持力度、促进产教研学融合发展、增强员工职业获得感、保障康养从业人员职住平衡。六是深化涉老领域改革创新，包括强化政策集成保障、探索康养空间供给新模式、提升企业准入服务效率、加强对企业经营帮扶指导、提升医保公共服务支持力度、提升行业综合监管质效、健全涉老法治护航机制。七是营造老龄友好社会环境，包括强化形势分析及国情教育、打造综合养老服务示范街区、打造老龄友好型社会、深入开展养老领域志愿服务。

3.保障措施

一是凝聚思想共识，积极改革创新。二是强化部门协同，凝聚服务合力。三是强化宣传推广，营造良好氛围。
以上就是《三年行动计划》编制相关情况。

